
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

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第三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参加独立董事

3人，实际参加 3人。会议由半数以上独立董事推举杨志清先生主持。会议召开符

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会议审议情况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议案通过。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：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对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资格、条

件要求，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自查论证，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

行股票的各项资格和条件。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

票条件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

（1）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（2）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（3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（4）定价基准日、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

（5）发行数量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（6）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（7）限售期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（8）股票上市地点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（9）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（10）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议案通过。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：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

股股票的方案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

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

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

致同意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本

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议案通过。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：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公司为本次发行编制的《浙

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》，内容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

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

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

同意《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本议



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

报告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议案通过。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：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公司编制的《浙江迎丰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》考虑了公

司的实际情况，论证分析切实、详尽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《关于公司 2025

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

司董事会审议。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

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议案通过。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：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公司编制的《浙江迎丰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

告》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。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用途符

合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，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现状

及发展趋势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利益，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。我们

一致同意《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

报告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、

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议案通过。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：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

股票对摊薄即期回报影响的分析、相关填补措施及承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

《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、采取填补措施和相

关主体承诺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议案通过。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：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公司编制的《浙江迎丰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》内容真实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，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

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的募集资金

管理制度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《关于公司前次

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（2025 年-2027 年）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议案通过。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：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公司编制的《浙江迎丰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（2025 年-2027年）》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

的分红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，为建立持续、稳定、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提供保

障，有利于保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。该规划符合法律法规的要

求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《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（2025年-2027年）的

议案》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（九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向

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议案通过。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：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

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，有利于提升

公司本次发行效率，把握市场窗口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

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，并

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独立董事：杨志清、陈华妹、谭国春

2025年 12月 21日


